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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 言

我國遺產稅制與民法高度連結，完納

遺產稅被設計為遺產繼承關係終結之前

提，故遺產稅及贈與稅法（下稱遺贈稅

法）第8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遺產稅未繳

清前，不得分割遺產、交付遺贈或辦理移

轉登記。」同法第42條並規定：「地政機

關及其他政府機關，或公私事業辦理遺產

或贈與財產之產權移轉登記時，應通知當

事人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

書，或核定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

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，或同意

移轉證明書之副本；其不能繳附者，不得

逕為移轉登記。」1 
然而，有時候納稅義務人雖尚未繳清

遺產稅款，但有移轉遺產之需要時，稽徵

機關亦得視情況准予核發同意移轉證明

書，使納稅人得於遺產稅繳清前，先行移

轉遺產，依遺贈稅法第41條規定：「……；

其有特殊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辦理產權

移轉者，得提出確切納稅保證，申請該管

主管稽徵機關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。」

實務上，納稅人多有利用此制度先行

移轉遺產，或因有急迫資金需求、或因遺

產已找到適合的買家等，本文概述本制度

之意義及目的，提出常見之實務問題，並

透過幾則案例分析該制度於實務運作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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